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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都会

被医托忽悠

老父病越治越重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者 王倩)

来自滕州的李先生带着父亲来济
南看病，在齐鲁医院挂号之后又被医
托领到了另一家“医院”，花2400元钱
拿了很多药，没想到病没治好反而失
眠更厉害了，现在整晚都睡不着觉。

李先生来自滕州，孝顺的他看着
已经50多岁的父亲每天面临失眠的
烦恼，便决定带着父亲来济南看病。
他们最终选择了齐鲁医院。

坐火车来到济南后，两人乘车来
到齐鲁医院挂号，并坐在门诊楼大厅
的排椅上等待。这时，一名同样拿着
门诊病历的中年男子坐在了李先生
身边，询问李先生父亲的病情之后，
男子劝他，“这个病在这里看不好，而
且还花钱多，换个医院吧，仁康(医院)

就不错。”
并没有被他说动的李先生陪着

父亲继续等待，此时又有一名中年妇
女坐在了他们身边，开头也是那几句
话，“这个病在仁康能治好，还花钱
少，我家里人就是在那里看好的，我
劝你们还是到那里去看看吧。”正赶
上中午吃饭时间，抱着试试看的心
态，李先生决定带着父亲到“仁康医
院”诊治一下。

巧合的是，他们刚走出医院门诊
大楼，有一名中年女子称她也要去这
家医院，可以跟李先生两人乘坐一辆
车。来到位于张庄路上的这家医院，

“医生”给李先生的父亲开了5天的中
药和20天的西药，总共2400元。“挺贵
的，但想到能治好父亲的病，我也认
了。”李先生说。

回到家，李先生的父亲吃了几天
药之后，病情并没有好转，反而开始
整晚睡不着觉，而且还伴有心口痛，
李先生这时才上网查询得知，他遇到
了医托。6日，李先生将这个情况反映
给济南警方，警方也已经受理，详细
情况还有待调查。
(奖励线索提供人 杜先生 50元)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者 任磊
磊) 咖啡店坐了不到20分钟，竟然被
收了30元服务费。近日，市民刘先生
给记者打来电话反映，他和朋友在历
下区燕子山路某咖啡馆坐了一会，店
里就收了他们30元钱。

市民刘先生告诉记者，8月2日下
午4点左右，他和来自滨州的一位朋
友在某咖啡馆等人，因为要等的那位
朋友没来，他们没有消费就离开了。

“我们只在店里等了十几分钟。我先
出来了，店员跟我那位滨州的朋友收
了30元钱，说是服务费。我们根本没
有消费，怎么就收钱了呢？”

而6日记者打电话向该店咨询
时，一位自称是经理的女士表示，“你
说的这个事情，我们店里没有发生
过。如果只是坐了一会没有消费，我
们店里肯定不会收钱。”

山东省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表
示，如果消费者反映的情况属实，就
属于乱收费。“饭店如果要收费，首先
要告知消费者，不管是什么服务和商
品，都应该明码标价，让消费者明明
白白交费。消费者如果遇到类似的情
况，应向饭店索取发票留证，以方便
日后维权。按照相关法规规定，消费
者只要消费十元以上，饭店就有义务
给消费者提供票据。同时，消费者还
可以采取录音、录像等办法取证。”

咖啡店坐了坐

被收30元服务费

自自建建路路上上停停车车也也被被贴贴罚罚单单
交警解释：自建路交通管理是由交警负责

市民：

既然是自建路

为何不能停车？

市民高女士在历下区华阳
路附近工作。7月24日下午，其
同事闫先生在华阳路与华龙路
交叉口东南角，紧挨着公司的
人行道上停了车。随后，传达室
工作人员赵先生就看到交警过
来贴罚单。

“这条道路前几年让停车，
今年竖了‘东侧道路禁止停车’
警示牌之后，就不许停车了。可
是这里属于公司自己的地，我
们为什么就无权停车？”高女士
说，华阳路南段属于历下区，可
是贴罚单的交警却穿着历城区
的工装。

该公司负责人李先生称：
“这片地早年我们就买了，以华
阳路南段道路的中心线为界。
道路是公用部分，不许停车我
们理解，可是5米多宽的副道就
连公司的车辆都不准停，是不
是有点说不过去？”

李先生给交警部门打电话
询问此事。“他们说如果想在副

道停车，可以购买车位。”李先
生说，“自己的地方为什么还要
另买车位？而且这里的道路一
直没有环卫工来清扫，道路垃
圾多了，员工就自行打扫。给有
关部门打电话，对方也说此处
属于自建路，既然都说是自建
路，为什么我们在此停车还要
受罚？”

交警：

只要影响行人通行

就不许停车

7月27日，记者来到历下区
华阳路与华龙路交叉口东南
角，看到华阳路南段西侧道路
停满了车，在路东停放了8辆汽
车，路东的人行道上也停放着3
辆车，而在路东竖立着“道路东
侧禁止停车”的警示牌。

在华阳路北段，记者看到
道路东西两侧都停了许多车，
包括人行道也停放着几辆车。
刚在路东放好车的赵先生说：

“这里都可以停车，不贴罚单。”
随后，记者见到了闫先生

因在历下区华阳路南段东侧人
行道上停车被交警所贴的违法

停车告知单，罚单所盖章为“济
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历城
区大队”。

随后，记者咨询了交警
部门法制科，对方称：“华阳
路属于历城区与历下区的交
界处，归历下区的华阳路南
段一直由历城区代管。”

华阳路南段的自建路到底
可不可以停车？对方称：“在华
阳路东侧竖立着禁止停车的警
示牌，明确规定了不许停车，且
交通法中规定供行人通行的道
路不管是不是自建路，只要影
响行人通行，就不许停车。自建
路交通管理是由交警负责。”

近日，市民李先生和高女士都向本报反映，他们所在的历下区华阳路与华龙路交叉口东南角属于自建
路，高女士认为可以停放车辆，日前她将车停放在此处时却被交警贴了罚单。交警解释，自建路交通管理也
由交警负责。

本报记者 赵伟 实习生 任丽媛

华阳路南段东侧道路停放着几辆汽车。 实习生 任丽媛 摄

33岁岁男男孩孩命命丧丧货货车车轮轮下下
小货车倒车所致，男孩跟着奶奶来济南探亲才一天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者
王倩） 6日下午3点多钟，在

济南还乡店建材市场内，一辆
小货车倒车时没留神，将一名3
岁男孩撞倒。不幸的是，男孩在
医院抢救无效后死亡。记者了
解到，小男孩是跟着奶奶从徐
州来济南探亲，今天才是到济
南的第二天。

6日晚上，记者来到山大二
院门诊大厅时，受伤男孩的奶
奶和爸爸坐在大厅内哭喊，奶
奶边哭喊边埋怨自己没有看好
孩子，不时捶胸、跺脚，而孩子

的爸爸则是接到电话后刚刚赶
到医院不久。孩子的姑父告诉
记者，孩子被送到医院抢救时，
情况就比较危急，虽然医生尽
全力抢救，但最终还是没能救
醒孩子。

说到事故发生的经过，孩
子的姑父李先生介绍，孩子今
年只有3岁，今天下午3点多钟，
孩子在建材市场内姑姑家商店
门前洗手，就是在这时发生了
意外。当时，一辆小货车启动，
随后又在倒车时把孩子撞倒
了。

事故发生后，现场围了不
少市民，“他（司机）打了个电话
就走了，也一直没来医院，现在
孩子都没了，对方还是一直没
来人，这怎么能说得过去。”李
先生说，幸好他当时拍下了一
张现场的照片，在照片中可以
看到，男孩受伤后，仰躺在货车
左后方，其旁边围了不少人。家
属介绍，男孩身上当时有车轱
辘印，是车轮轧过留下的。

肇事方现在在哪里呢？男
孩的家属称，肇事方是建材市
场内的一名业主，但对方还是

没露面。
记者了解到，3岁男孩并不

是济南人，他是跟着奶奶从徐
州来济南姑姑家探亲，这才是
到济南的第二天，没想到就发
生了车祸。而这名男孩生活在
单亲家庭，母亲和父亲离婚后，
男孩一直跟着奶奶和爸爸生
活。

男孩的姑父李先生告诉
记者，对于这起事故，他们已
经报了警，6日下午，他也去
公安部门录了口供，7日将进
行法医鉴定。

孩子的奶奶和父亲在医院痛哭。 本报记者 邱志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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